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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税律师事务所 国际税务部 

12月18日，国家税务总局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布《中国预约定价安

排年度报告（2014）》（报告），这是中国第6次对外发布预约定

价安排（APA）年度报告。该报告介绍了中国APA制度、执行程序

及实践发展情况，覆盖了2005年至2014年间APA谈签的统计数据

和分析。本文就《报告》中的主要数据分析部分内容进行摘要，以

供企业更好的了解和把握预约定价的实践操作和管理预期。 

1、70/43：预约定价谈签数量概述 

截止2014年12月31日，中国税务机关已累计签署70个单边预约定

价安排和43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。 

2014年签署了3个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6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，签署

的单边安排大部分在2年内完成。2014年签署的6个双边安排中，3

个涉及亚洲国家，2个涉及欧洲国家，1个涉及北美洲国家。制造业

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的主体，但安排所涉的行业种类进

一步增加。 

2、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比重占优 

截止2014年12月31日，从各阶段单双边APA（预约定价安排）的

对比看，单边APA总的数量远少于双边APA，且大部分单边APA都

已经安排期满（61%）或正在监控执行（20%），而双边预约定价 

 

 

 

 

大部分集中在受理前期（51%），受理阶段（21%）和达成阶段

（28%）比例接近。 

这些指标一方面说明企业更加愿意通过申请双边APA来获得未来税

收确定性，同时减少国际双重征税的风险，另一方面也说明双边

APA的审核和谈签工作量随着申请数量的增加在不断加大，未来审

核和受理案件将更加严谨。 

税务机关态度： 

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稳步推进APA工作，特别注重提高APA的审核质

量，对APA申请的前期审核工作比较重视，因此大量企业的APA申

请将处于谈签意向和预备会谈阶段。 

3、劳务及无形资产交易申请APA比重不断上升 

中国APA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资产的所有权的转让。达

成APA涉及的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65%；涉

及无形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以及提供劳务的比重分别为15%

和20%。受理APA涉及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的比重虽仍较高，达到

40%，但与达成APA相比，已大幅下降；而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

使用权的转让以及提供劳务的比例近年来有所提高，受理阶段这两

类交易数量占比已经达到60%。这一统计结果表明，大多数申请

APA的企业是生产制造企业，主要关联交易类型是有形资产的所有

权转让。但从受理与达成情况对比看，未来APA涉及其他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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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的比重将大幅提高。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服

务业企业将申请APA，未来APA也将更多地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

使用权的转让、提供劳务和融通资金。 

4、1-2年：预约定价谈签的时限 

中国单边APA大部分在2年内完成，其中1年内完成的比例为54%，

1~2年完成的比例为40%；2年以上完成的比例仅为6%。双边APA

的完成时间通常比单边要长，但也多数在2年内完成，完成比例为

72%，其中1年以内完成的比例为56%，1~2年完成的比例为16%；

2~3年完成的比例为14%；3年以上完成比例为14%。 

APA的完成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，如APA类型（单边、双边或多

边）、APA涉及关联交易及有关问题的复杂程度、企业申请文本的

质量、税务人员的审核速度、对方税务主管当局的审核速度（双边

或多边APA）以及企业的配合程度（提供相关资料是否及时、完整）

等。 

税务机关的态度 

一般而言，中国税务机关的目标是在12个月之内完成单边APA的审

核与磋商，在24个月之内完成双边APA的审核与磋商。由于双边

APA要根据税收协定（或安排）与其他国家税务主管当局启动相互

协商程序，因此，相对于单边APA，达成双边APA所需的时间往往

更长。 

 

5、定价方法偏好：交易净利润法 

交易净利润法是最常用的方法，使用95次，占全部方法的76%，主

要采用的利润率指标是营业利润率（45次）和完全成本加成率（48

次）。近年来,交易净利润法仍是预约定价谈签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

法。同时，税务总局和各地主管税务局也积极尝试在预约定价安排

中使用利润分割法等其他公平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，特别是在处理

交易双方对价值创造都做出重要贡献的情况和存在市场溢价、成本

节约等特殊地域优势的情况时。 

另一种较常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是成本加成法（17次）。可比非受

控价格法、再销售价格法、利润分割法和其他方法较少使用，分别

采用5次、1次、3次和4次。 

由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使用过程中对产品和交易的可比性要求非

常高，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

信息，导致这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被较少运用。 

税务机关态度 

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申请APA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的审核

工作，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信息，促进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

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多运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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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预约定价涉及行业类型不断增加 

APA所涉行业的种类进一步增加，目前涉及的行业包括：制造业，

商务服务业，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科学研究

和技术服务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信息传输、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。但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

的主体，占总数的81% 。 

重申：预约定价安排的三个适用条件及四大优先受理因素 

《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（2014）》再次重申了预约定价安排

的三个适用条件和四大优先受理因素，并就总局层面的人力配置进

行了说明。 

提示：总局层面预约定价管理人力较为紧张 

目前，税务总局层面从事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工作的人员总数为6

人，根据人员特点和双边磋商工作需要，分为亚太一组（负责日本、

韩国的项目）、亚太二组（负责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其他亚太国家的

项目）、欧洲组（负责欧洲国家的项目）。 

重申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条件 

预约定价安排一般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： 

1.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40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 

其中，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以下类型： 

（1）有形资产购销、转让和使用； 

（2）无形资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转让； 

（3）融通资金； 

（4）提供劳务。 

2. 依法履行关联申报义务。 

纳税人应在关联交易发生年度次年的5个月内，向税务机关报送年

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同时，附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

业务往来报告表》。 

3. 按规定准备、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。 

纳税人应当按纳税年度准备、保存其关联交易的同期资料，并应税

务机关要求提供。同期资料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结构、生产经营情况、

关联交易情况、可比性分析以及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和使用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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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约定价优先受理的四大因素 

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与谈签过程需要税企双方投入大量的资源，面

对大量的谈签意向和有限的人力，税务机关严把申请关，在决定是

否优先受理企业申请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： 

（1）企业提交申请的时间顺序。 

（2）所提交申请的质量，如材料是否齐备、是否提供足够资料清

晰证明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交易情况、预约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

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否合适等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，要求企业

进行补充完善。 

（3）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。 

（4）对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，还需考虑案件所涉对方国家的

谈签意愿及其对案件的重视程度。 

在上述四个因素中，最需要强调的是所提交申请的质量。如果所提

交申请有创新方法，有高质量的无形资产、成本节约或市场溢价的

量化分析，则会得到优先处理。 

此外，在实践中如果企业曾被税务机关实施过转让定价条件的，中

国税务机关在预约定价安排实际工作中往往优先处理其APA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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